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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 

（2004年 6月 30日交通部令 2004年第 7号发布 根据 2014

年 9月 5日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

全配员规则〉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8年 11月 28日《交

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〉的

决定》第二次修正）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确保船舶的船员配备，足以保证船舶安全航行、

停泊和作业，防治船舶污染环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

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和中华人

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，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机动船舶的船员配备和管

理，适用本规则。 

本规则对外国籍船舶作出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军用船舶、渔船、体育运动船艇以及非营业的游艇，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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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则。 

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是船舶安全配员管理的主

管机关。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照职责负责本辖区内的船舶安全配

员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本规则所要求的船舶安全配员标准是船舶配备船

员的最低要求。 

第五条 船舶所有人（或者其船舶经营人、船舶管理人，下

同）应当按照本规则的要求，为所属船舶配备合格的船员，但是

并不免除船舶所有人为保证船舶安全航行和作业增加必要船员

的责任。 

 

第二章 最低安全配员原则 

 

第六条 确定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应综合考虑船舶的种

类、吨位、技术状况、主推进动力装置功率、航区、航程、航行

时间、通航环境和船员值班、休息制度等因素。 

第七条 船舶在航行期间，应配备不低于按本规则附录一、

附录二、附录三所确定的船员构成及数量。高速客船的船员最低

安全配备应符合交通部颁布的《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》（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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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令 1996年第 13号）的要求。 

第八条 本规则附录一、附录二、附录三列明的减免规定是

根据各类船舶在一般情况下制定的，海事管理机构在核定具体船

舶的最低安全配员数额时，如认为配员减免后无法保证船舶安全

时，可不予减免或者不予足额减免。 

第九条 船舶所有人可以根据需要增配船员，但船上总人数

不得超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核定的

救生设备定员标准。 

 

第三章 最低安全配员管理 

 

第十条 中国籍船舶配备外国籍船员应当符合以下规定： 

（一）在中国籍船舶上工作的外国籍船员，应当依照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取得就业许可； 

（二）外国籍船员持有合格的船员证书，且所持船员证书的

签发国与我国签订了船员证书认可协议； 

（三）雇佣外国籍船员的航运公司已承诺承担船员权益维护

的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中国籍船舶应当按照本规则的规定，持有海事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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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机构颁发的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。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、领海及管辖海域的外国籍船舶，应

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，持

有其船旗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或者

等效文件。 

第十二条 船舶所有人应当在申请船舶国籍登记时，按照本

规则的规定，对其船舶的最低安全配员如何适用本规则附录相应

标准予以陈述，并可以包括对减免配员的特殊说明。 

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在依法对船舶国籍登记进行审核时，核定

船舶的最低安全配员，并在核发船舶国籍证书时，向当事船舶配

发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。 

第十三条 在境外建造或者购买并交接的船舶，船舶所有人

应当向所辖的海事管理机构提交船舶买卖合同或者建造合同及

交接文件、船舶技术和其他相关资料办理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

书》。 

第十四条 海事管理机构核定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时，除查验

有关船舶证书、文书外，可以就本规则第六条所述的要素对船舶

的实际状况进行现场核查。 

第十五条 船舶在航行、停泊、作业时，必须将《船舶最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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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配员证书》妥善存放在船备查。 

船舶不得使用涂改、伪造以及采用非法途径或者舞弊手段取

得的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。 

第十六条 船舶所有人应当按照本规则的规定和《船舶最低

安全配员证书》载明的船员配备要求，为船舶配备合格的船员。 

第十七条 船舶所有人应当在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有

效期截止前 1年以内，或者在船舶国籍证书重新核发或者相关内

容发生变化时，凭原证书向船籍港的海事管理机构办理换发证书

手续。 

第十八条 证书污损不能辨认的，视为无效，船舶所有人应

当向所辖的海事管理机构申请换发。证书遗失的，船舶所有人应

当书面说明理由，附具有关证明文件，向船籍港的海事管理机构

办理补发证书手续。 

换发或者补发的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的有效期，不超

过原发的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的有效期。 

第十九条 船舶状况发生变化需改变证书所载内容时，船舶

所有人应当向船籍港的海事管理机构重新办理《船舶最低安全配

员证书》。 

第二十条 在特殊情况下，船舶需要在船籍港以外换发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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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发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，经船籍港海事管理机构同意，

船舶当时所在港口的海事管理机构可以按照本规定予以办理并

通报船籍港海事管理机构。 

 

第四章 监督检查 

 

第二十一条 中国籍、外国籍船舶在办理进、出港口或者口

岸手续时，应当交验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。 

第二十二条 中国籍、外国籍船舶在停泊期间，均应配备足

够的掌握相应安全知识并具有熟练操作能力能够保持对船舶及

设备进行安全操纵的船员。 

无论何时，500总吨及以上(或者 750千瓦及以上)海船、600

总吨及以上(或者 441千瓦及以上)内河船舶的船长和大副，轮机

长和大管轮不得同时离船。 

第二十三条 船舶未持有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或者实

际配员低于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要求的，对中国籍船舶，

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禁止其离港直至船舶满足本规则要求；对外国

籍船舶，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禁止其离港，直至船舶按照《船舶最

低安全配员证书》的要求配齐人员，或者向海事管理机构提交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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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船旗国主管当局对其实际配员作出的书面认可。 

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则的船舶和人员，依法应当给予行

政处罚的，由海事管理机构依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

定给予相应的处罚。 

第二十五条 海事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徇私舞

弊、玩忽职守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五章 附 则 

 

第二十六条 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事局统一印制。 

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的编号应与船舶国籍证书的编号

一致。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有效期的截止日期与船舶国籍

证书有效期的截止日期相同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附录一、附录二、附录三的内容，可由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相关国际公约

进行修改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自 2004年 8月 1日起施行。 


